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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范和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境外的对策 

陈宝霖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

境，如：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原经理、原党组书记蒋基芳；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

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等。大量贪官携款外逃已造成国有资产的巨额流失。 

    贪官携款外逃是新时期我国反腐斗争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捞了就跑，跑了就了”似乎成了贪官

们心照不宣的“心诀”。逃往国外被他们视为逃避法律制裁、享用不义之财的“天堂”。但客观分析这些

贪官出逃的过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是我们某些机制的缺失帮助了这些贪官的出逃。 

    一、 官员财产申报、金融存款实名等制度流于形式，失去监管 
    我国在1995年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0年中央决定“实

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并在2001年首先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实行这项制度”。但

是，目前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仍存在许多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从法律定位上看，西方国家和亚洲许多

国家都把财产申报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有的甚至先在宪法中对财产申报制度加以规定，然后再详

细立法（如菲律宾），有的国家则将申报制度直接纳入反腐败法中。而我国至今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不仅

影响了公众对该制度的知晓程度和监督程度，也缺乏相应的权威性，使其难以成为刑法的前置制度和义务

来源。同时，财产申报主体粗略、范围狭窄、形式单一等都不足以反映主体的财产状况，不足以对权力进

行监管，使申报制度流于形式，失去有效监管。个人金融存款实名制度的漏洞也无助于对官员财产的有效

监督。 

    二、护照、签证管理等疏漏使贪官外逃有机可乘 
    腐败官员外逃的形式很多。由于我国政府对国家干部及其子女的护照、签证等管理不到位，很多官员

经常持有因公、因私护照或旅游、探亲等签证。同时，社会上的假护照屡禁不绝，花钱买一个假护照也非

难事。这些腐败官员在罪行暴露后，除了可以持有合法证件公然外逃之外，还可以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

或用真身份证办理假护照、通过旅行团出境转逃第三国及偷渡等几种方式外逃。他们的不义之财，也通过

虚假的投资、贸易合同或者子女留学、家属出国等形式而外流。 

    三、腐败官员携款外逃靠的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在我国，由于配套的法规和管理体制建设不完善，防止资本外逃的“软硬件”尚不具备。我国刑法仅

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未将贪污贿赂犯

罪列入其中。金融外汇管制系统也尚未建立起对大额资金外流进行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这些都给资本外

逃预留下较大的空间。更何况一些腐败官员跟海关、边防等系统中的腐败分子相勾结，违规超限额携钞出

境十分常见。地下钱庄更涌动着不法转移现金和漂洗黑钱的暗流。 

    四、 对外投资贸易管理不善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在美国等国的国有公司不少亏损，但其中有些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却在几年

内成了富翁，当了“投资移民”。近年来，许多中资外贸企业宣布破产前，部分资产和利润早已被转移到

境外，落到私人名下。 

    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及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国家间引渡、请求国

际刑警组织发布通缉令，开展区域司法协助请求其他缔约国、成员国对进入这些国家的腐败官员予以缉

捕。但是国际间的法律冲突、司法管辖的壁垒、人权意识的分歧，加之贪官所转移的赃款客观上能为逃往

国增加资金，因此，一些西方国家打着“保护人权和司法独立”的旗号，向一些腐败官员提供所谓的难民

身份、政治避难或居留权。这些都增加了我国追捕外逃腐败官员的难度。因此，完善各项反腐倡廉教育机

制，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是防范和打击腐败官员外逃的根本。 

    一、强化政治理想信念教育、勤政廉政教育、政策法制教育，高筑拒腐防变的精神堤坝。同时，继续

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针对容易诱发腐败官员外逃现象的具体体

制、制度和薄弱环节，通过改革建立起良性的权力运行机制。 

    二、转变执法观念，加大贪污贿赂犯罪的查办力度，严厉惩处腐败官员。检察院作为打击腐败犯罪的

专门机关，应当加强与纪委和监察等机关的密切配合，明确职责，形成打击合力，构筑严密的反腐网络。

同时，检察机关应当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加强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工作，促成反腐斗争的战略性转变。 



    三、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杜绝产生腐败的法律漏洞 
    1、针对腐败官员通过各种途径大量携款外逃的现象，对《刑法》第191条洗钱罪进行相应的修改，将

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之一。即对明知是贪污贿赂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

瞒其来源和性质，提供资金帐户的、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

协助资金转移的、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以其他方式掩饰或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的行为，规定为洗钱罪。 

    2、改革官员财产申报主体粗略、范围狭窄、形式单一等弊病，对官员的财产申报等制度以立法的形式

加以规定完善。（1）在财产申报主体上，根据我国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

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这项义务是否存在，不在于官员职位的高低，不

在于其是否“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省部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主体当为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

（2）在财产申报范围、方式上，申报的内容应当为所拥有的财产而非仅仅是收入，包括动产、不动产、

债权和债务等，同时，扩大对官员家庭共有财产的审查，防止官员敛财后转给其父母、子女等亲属而逃避

审查。（3）加强接受申报机关的职责权限，对拒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家庭财产的处罚等进行具体的规

定。实行领导班子现状定期分析制度，试行干部监督工作督察员制度，使干部监督工作走上法制化、制度

化、规范化的轨道。 

    四、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发挥金融机构在对外资金流动中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在金融外汇管

制系统中建立起对大额资金外流进行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加强护照、签证等出境证件的管理，对领导干

部护照、签证进行登记备案制度并由专门的审查机关进行必要的审查，在全国推行“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

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在边防出境口岸加强检查，对领导干部实行必要的离

境审查制度。 

    五、加强惩治外逃贪官的国际司法合作。作为打击跨国腐败的国际性公约，我国于2003年分别加入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应充分利用公约中规定的打击跨国腐

败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快与外逃贪官经常逃往国的谈判和协商，订立双边或多边的国家间引渡条约；密切

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加大国际通缉力度；摸索一条有效的追赃途径。 

    
    
    福建南安市人民检察院 陈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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